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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6.27修正 

NDDS文獻傳遞服務流程 

  

讀者至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

（https://ndds.stpi.narl.org.tw/） 
申請帳號，系統傳遞帳號予本館審核 

申請資料從校外單位傳送至校本部圖書館

或各中心 

讀者收到「申請件到館通知」，請至本校

圖書館或各中心領取繳費憑證後至出納

組繳費，再憑繳費收據取件 

讀者歸還圖書至校本部圖書館或各中心 

本校全/選修生及兼任教師請繳交保證金

二仟元至校本部或各中心之出納組 

（専任教職員無需繳交） 

終止 NDDS 服務時，
憑收據無息退還保
證金 

 

請先査詢本館是否
已有館藏，若無再透
過 NDDS申請 

申請費用依「全國
文獻傅遞服務系統
網站之收費一覽
表」收費、由申請者
負擔。本館往返本
校各中心之郵寄費
用由本校支出 

讀者登入 NDDS，線上申請借書或複印 

各中心申請件歸還時需寄達校本部圖書館後，
系統才能點收確認歸還。因此各中心申請者須
於期限前三個工作天（不含假日）歸還圖書至
學習指導中心，避免逾期受罰 

 



 

國立空中大學圖書館 

NDDS 文獻傳遞服務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(資料請確實填寫，以免損及個人權益) 
讀者姓名： 出生日期： 

身分證號： 聯絡電話：(O) (H) 

E-MAIL： 

讀者身分：□兼任教師 

□全修生 學號  

□選修生 學號  

證明文件：□聘書 □學生證 □選課卡 

聯絡地址： 

永久地址： 

請至出納組繳交保證金 

2000元 
收據號碼： 出納組(簽章)： 

承辦人： 組長： 館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：本校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免填本表 

 


